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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7 月 9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安全理事会 2000 年 8 月 14 日第 1315(2000)号决议，其中安理会请秘

书长与塞拉利昂政府谈判达成一项协议，设立一个独立特别法庭，起诉对在塞拉

利昂境内犯下的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以及

塞拉利昂有关法律认定为犯罪的行为负有最大责任的人提起起诉。 

 依照第 1315(2000)号决议，联合国和塞拉利昂政府 2002 年 2 月 16 日达成了

一项关于设立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协议。此后，特别法庭起诉并定罪八人。特别

法庭定罪的人中有一名仍在逃；特别法庭目前正在进行唯一一项剩余的审判，即

对利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先生的审判。最近的预测表明，审判可能于

2011 年 6 月左右完成，而若提出上诉的话，则在 2012 年 2 月左右完成。根据协

议第 23 条的规定，特别法庭的司法活动完成后即终止该协议。  

 特别法庭关闭后有一些重要任务须继续开展。这些任务是：审判该名逃犯或

把其案件提交给国家司法管辖当局；保存和管理档案；向证人和受害者提供保护

和支助；响应国家起诉当局提出的获取证据的请求；监督被定罪者的判决执行情

况；审查定罪和无罪判决；提起藐视法庭诉讼程序；提供辩护律师和法律援助；

响应国家当局就赔偿要求提出的请求；以及防止一罪二审。  

 出于各种法律和实际考虑，这些任务不能交给国家机构，而必须由联合国和

塞拉利昂政府联合设立的小规模且具有成本效益的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处理。

按设想，同特别法庭一样，这一余留事项处理机制将由各会员国自愿捐助供资。  

 为此，我打算与塞拉利昂政府谈判缔结一项协议，以设立塞拉利昂问题特别

法庭余留事项处理机制，且制订余留事项处理机制规约。  

 请确认安全理事会同意这一运作方式为荷。在收到确认后我将迅速与塞拉利

昂政府开始进行这种谈判，以便结束谈判和签订协议这项优先工作，争取在 2010

年 7 月底前签订。 

 

              潘基文(签名) 


